


学位论文盲审结果分为“同意答辩”、“修改后直接答辩”、“修改

后重新送审”和“不同意答辩”4种。其中“同意答辩”和“修改后

直接答辩”认定为盲审通过，“修改后重新送审”和“不同意答辩”

认定为盲审不通过。

1.3 份盲审结果均为盲审通过时，可直接申请答辩。

2.盲审结果中有 1份为盲审不通过，且为“修改后重新送审”时：

（1）申请人应按照评阅意见认真修改论文，经导师同意后将修

改后的论文送原评阅人复评。复评结果为盲审通过，可申请答辩；复

评结果为盲审不通过，本次申请学位终止；

（2）若申请人及导师对专家评阅结果有异议，可提出申诉。

3.盲审结果中有 1份为盲审不通过，且为“不同意答辩”时：

（1）申请人应按照评阅意见认真修改论文，在下一轮学位论文

集中送审时，可申请重新送审 1份。重新送审通过，可申请答辩；重

新送审不通过，本次申请学位终止；

（2）若申请人及导师对专家评阅结果有异议，可提出申诉。

4.盲审结果中有 2份以上（含 2份）为盲审不通过，本次申请学

位终止。

第四条 盲审结果的申诉与处理

1.申诉程序如下：

（1）申请人填写“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申诉表”，导师审核同

意；

（2）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不少于 3人的专家组（不包括导师）



审定通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同意后，可增评一份。

2.增评结果为盲审通过，可申请答辩；增评结果为盲审不通过，

本次申请学位终止。

3.增评论文必须是原送审论文。

第五条 申请人在收到评阅意见书后，应按评阅意见认真修改论

文，填写“硕士学位论文修改说明表”，经导师签字同意后， 6个月

内完成学位论文答辩，逾期须重新送审。

第六条 专家评阅意见书（包括盲审不通过评阅意见书、复评和

增评评阅意见书）、“学位论文修改说明表”及“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申

诉表”作为附件材料提交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并与

其他答辩材料一并归入学位档案。

第七条 学位论文中存在需要保 不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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